
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
普应急〔2019〕13 号

关于持续做好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情况跟进报告的通知

各街道镇：

根据上海市应急管理局关于持续做好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

情况跟进报告的通知（沪应急防灾〔2019〕102 号）要求，为切

实抓好新形势下我区各级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工作，持续跟踪了

解我区灾害信息员队伍情况，现就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情况定期

报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告内容

（一）各级出台的灾害信息员队伍相关政策制度文件。包括

各级已出台的相关政策制度文件以及拟制定文件计划等。

（二）灾害信息员队伍配备。包括各级灾害信息员分级构成

人员数量，灾害信息员队伍人员组成情况，以及灾害信息员数据

库动态更新情况等。

（三）基层站点岗位布局。包括街道、镇（乡）应急管理站

等应急职能机构建设情况，社区（村）报灾岗位配置情况等。

（四）灾害信息员培训。包括各级灾害信息员培训机制，培

训情况，培训考核情况，以及开展报灾演练情况。



（五）工作津贴与装备。包括各级灾害信息员工作津贴的经

费保障、发放标准、实施情况，以及报灾、防护装备配发情况等。

（六）奖惩措施和人员管理。包括各级灾害信息员工作职责

落实情况，灾害信息员考核机制以及激励、惩戒措施等。

二、报告时间频率

自 2019 年 11 月起至 2020 年 6 月，原则上每个月报告一次，

将统计表于每月 15 日前以电子邮件方式报送。之后视情决定是

否延续报告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各街道镇要贯彻落实灾情信息报送管理工作的要求，以灾害

信息员队伍建设情况跟进报告为契机，摸清底数，掌握现状，制

定措施，推动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。各街道分管自然

灾害的部门（或承担相关任务职责科室）要在前一个月基础上对

当月工作情况进行更新续报，特别是对于抓好人员队伍管理、基

层应急站点设置等创新性工作或好的经验做法予以重点报送，我

局将择优上报宣传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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